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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管理層增持本公司股份

本公告由Weimob Inc.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接獲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首席執行官孫濤勇先
生（「孫先生」）通知，孫先生透過其控制的實體Yomi.sun Holding Limited（「Yomi.
sun Holding」）於2024年1月26日的公開市場交易中，以每股平均價約1.92港元購
入合共1,500,000股本公司股份（「股份」），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
總數的約0.05%（「增持事項」）。緊隨增持事項後，Yomi.sun Holding和孫先生分別
直接持有326,599,000股本公司股份和被視為於326,599,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
益，均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1.69%。

如孫先生所告知，進行增持事項乃由於彼對本集團整體發展前景和增長潛力懷揣
十足信心，不排除於合適時機在遵守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的前提下，進一步增持
本公司股份。

根據本公司所得資料及據董事會所知，於增持事項完成後及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
司已遵照適用法律、規則及條例，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
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8.08條規定維持其已發行股份的充足公眾持股量，而增持事項乃
按照上市規則附錄C3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進行。

承董事會命
Weimob Inc.

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
孫濤勇

中國，上海
2024年1月2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孫濤勇先生、方桐舒先生、游鳳椿先生及郭
駿弦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緒富先生、唐偉先生及徐曉鷗女士。

* 僅供識別


